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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起草说明

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与建设规划，保障金融体

系安全高效运行，推动构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人民银行会

同有关部门起草了《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简称《办法》），旨在明确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总体

制度框架，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准入管理，推动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一、起草背景

金融基础设施在金融市场运行中居于枢纽地位，是金融

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经过多年建设，我国逐步

形成了为货币、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金融市场交易活

动提供支持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功能比较齐全、运行整体

稳健。但在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金融科技迅猛发展、外

部网络安全挑战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我国金融基础设施法治

建设相对滞后、缺乏统筹监管的问题愈发凸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第五次全国金融

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加强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与建设

规划。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并发布《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简称《方

案》），明确“统一监管标准，健全准入管理，优化设施布局，

健全治理结构，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

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根据《方案》任务分工，

人民银行牵头起草了《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六章，共四十六条，明确了六类金融基础

设施准入与监督管理的细化安排，包括总则、设立和准入、

运营要求、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

一是明确金融基础设施定义与统筹监管总体安排。《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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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确了纳入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的是金融资产登

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

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六类设施及其运营机构，适用范

围为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基础

设施。同时，《办法》从完善党建、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与国际规则标准衔接等方面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

作出总体安排。

二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准入安排。《办法》对在境内设

立金融基础设施的条件，包括股东及“董监高”资质、资本

要求、系统建设等作出规定。同时，《办法》明确了国务院

金融管理部门对各类金融基础设施实施准入管理的职责分

工。

三是强化金融基础设施运营要求及风险管理。《办法》

明确了金融基础设施运营机构在关键业务岗位管理、技术规

范、系统故障应急处理机制和灾难备份机制等方面的运营准

则。同时，对金融基础设施及其运营机构面临的法律、信用、

流动性、业务及运营风险等提出具体管理规定，要求金融基

础设施运营机构监测所在市场整体运行风险，维护市场秩

序，强化风险管理。

四是明确金融基础设施监督管理规则。按照“谁审批、

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办法》规定了国务院金融管理

部门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督管理要求，包括备案事项、报告

事项、处置及退出事项，提出了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认

定标准。其中，属于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由国务院

金融管理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监管。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现

有的机构监管职责不变。

五是对金融基础设施相关主体法律责任作出规定。《办

法》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规定了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相关

罚则，对未持牌经营、“董监高”人员不符合任职条件、行

政许可申请存在虚假申报等情况的机构及相关人员，采取不

同层级的行政处罚方式；同时，《办法》还明确了对金融基

础设施监管者自身的责任追究机制。


